
长垣市防腐蚀及建筑新材料标准化厂房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评审公示

（招标编号：HNGCZB20240119号）

       
公示结束时间：2024年 02月 26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长垣市防腐蚀及建筑新材料标准化厂房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北京建智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送审金

额×1.5‰（基本费率）+审减金额×2.99，质量：详见公告，工期/交货期/服务期：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送审金额×1.5‰（基

本费率）+审减金额×2.98，质量：详见公告，工期/交货期/服务期：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中元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送审金额×1.5‰

（基本费率）+审减金额×2.82，质量：详见公告，工期/交货期/服务期：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北京建智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张志平建【造】 

11054200006337;

      中标候选人(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俊建[造]11054100005926;

      中标候选人(中元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刘海洋建

[造]11011100009099;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北京建智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中元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北京建智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中元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评标情况：/;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限为 3日，各投标单位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同时向招标



人或代理机构提出异议（加盖单位公章且法定代表人签字），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

（如为授权委托人需同时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

盖公章）及本人身份证（原件）一并提交（邮寄、传真件不予受理），并以异议函接受确认

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异议函将不予受理。

三、其他

    长垣市防腐蚀及建筑新材料标准化厂房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评审公示

2024年 02月 22日，经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招标文件要求对长垣市

防腐蚀及建筑新材料标准化厂房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进行了综合评标，现将评标结果公示如

下：

一、招标人：长垣市蒲惠乡村建设有限公司

二、项目名称：长垣市防腐蚀及建筑新材料标准化厂房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

三、项目编号：HNGCZB20240119号

四、招标范围：工程实施阶段的全过程造价控制、竣工结算审核及与上述服务内容相关的其

他工作以及建设单位委托的工作。

五、评标结果：

第一中标候选人：北京建智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费率）：送审金额×1.5‰（基本费率）+审减金额×2.82%（审减费率）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审计结束。

质量：符合现行国家、省、市级行业有关造价管理的规定。

项目负责人：刘海洋

注册编号：建[造]11011100009099      

第二中标候选人：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费率）：送审金额×1.5‰（基本费率）+审减金额×2.98%（审减费率）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审计结束。

质量：符合现行国家、省、市级行业有关造价管理的规定。

项目负责人：王俊

注册编号：建[造]11054100005926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元建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投标报价（费率）：送审金额×1.5‰（基本费率）+审减金额×2.99%（审减费率）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审计结束。



质量：符合现行国家、省、市级行业有关造价管理的规定。

项目负责人：张志平

注册编号：建【造】 11054200006337

六、项目发布招标公告日期：2024年 01月 23日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长垣市蒲惠乡村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长垣市蒲北街道办事处院内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15736942706

代理机构：河南共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新乡市和平路南段

联系人：刘先生 王女士       

联系电话：15837336981

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限为 3日，各投标单位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同时向招标人或

代理机构提出异议（加盖单位公章且法定代表人签字），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如

为授权委托人需同时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

章）及本人身份证（原件）一并提交（邮寄、传真件不予受理），并以异议函接受确认日期

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异议函将不予受理。

谨对参与本项目的投标单位表示感谢！

2024年 02月 22日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长垣市蒲惠乡村建设有限公司                         

   地    址：长垣市蒲北街道办事处院内                                                 

   联 系 人：李女士                             

   电    话：1573694270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共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新乡市和平路南段 178号

   联 系 人： 刘先生 王女士

   电    话： 15837336981

   电子邮件： hngczb696@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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